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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司函〔2024〕4号

关于对市政协第十四届第三次会议
第 1430402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马兆国委员：

《关于打造非现场执法平台，建立日常不扰监管执法模式的

建议》收悉，市司法局高度重视，结合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

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》关于“严格规范罚款实施，

持续规范非现场执法”的要求，4 月 17 日，市司法局组织召开专

题会议安排部署非现场执法工作，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

法。市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等 8 个重点执法部门参会并做交流

发言。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非现场执法监管的重要性

一是政府有要求法律有规定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“要推进严

格执法，理顺执法体制，完善行政执法程序，全面落实行政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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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制”。非现场执法作为新时代行政执法的重要方式，对于提

高执法效率、规范执法行为、增强公众信任具有重要意义。2019

年，国务院发布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提到“要积极探索推行以

远程监管、移动监管、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方式，提升

监管精准化、智能化水平”。2021 年，新修订的《行政处罚法》

第四十一条规定“行政机关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利用电子技

术监控设备收集、固定违法事实的，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，

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、设置合理、标志明显，设置地

点应当向社会公布......”。充分认识做好非现场执法的重要性和紧

迫性，切实提升行政执法的规范化、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。

二是执法实践有所需。2021 年 8 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

发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 年）》进一步提出要“积

极推进智慧执法，加强信息化技术、装备的配置和应用。推行行

政执法 APP 掌上执法。探索推行以远程监管、移动监管、预警

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，解决人少事多的难题”。目前全市行

政执法人员约 2.7 万（含公安），人均办案量 188.12 件，人少案

多的矛盾日渐突出。非现场执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执法方式，“让

数据多跑路、让群众少跑腿”，以其客观准确、适时管理等优点

提升了执法的水平和效率。我市公安交警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

等领域的非现场执法工作机制比较成熟，交通违法行为主要依托

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抓拍进行取证和执法，生态环境领域 2023 年

开展非现场执法 2520 家次，占比近 40%。大力开展非现场执法

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的必然之举，也是推进严格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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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公正文明执法的现实需要。

三是践行法治为民有所行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全面推进

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

力度”。行政执法工作面广量大，一头连着政府，一头连着群众，

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、对法治的信心。今年 2 月，

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

见》，对规范非现场执法提出了具体要求，并明确要求司法行政

部门加强执法监督。近年来，全市各行政执法部门着力规范执法

行为，加强执法监督，群众法治获得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。

二、存在的突出问题

一是执法依据有待明确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一条作了明

确规定“电子眼执法”“探头执法”必须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作为依

据，但大多数行政执法部门没有相关规定。

二是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。目前，无论是硬件方面如电子技

术设备、系统平台，还是软件方面如数据采集、数据分析、数据

运用等，各县市区、各执法部门间没有实现互联互通、合作共享

机制，呈“单打独斗”的局面，易造成工程重复建设，资源浪费。

三是非现场执法成效有待提升。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效果打

折扣。非现场执法中，执法人员不与当事人面对面接触，无法当

场纠正当事人的违法行为，也不能及时对违法当事人进行教育，

难以达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效果；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不充分。

告知效率最高的短信告知形式仍未普及，现有告知途径不能在合

理时间内及时告知当事人违法行为，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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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非现场执法队伍能力有待提升。开展非现场执法工作的

核心是人，从设备运行、信息数据采集到分析运用最终还是要落

实到人。目前执法队伍人员年龄偏大，专业知识有待更迭，对非

现场执法工作业务不够熟练，以致非现场执法案件办理不及时，

结案率不高。

三、下步工作举措

下一步，市司法局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全市行政执法工作职

能，指导监督行政执法部门创新执法方式，加大非现场执法工作

力度，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人民群众满意度。

一是践行执法为民，找准非现场执法工作的切入点。行政执

法量大面广，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人民满意才是我们开

展非现场执法的出发点和落脚处，严禁为增加罚款收入脱离实际

监管需要随意设置电子监控设备。一方面要保障群众的查询权、

陈述权和申辩权，做好技术审核的同时进行法制审核，从程序上

保障群众合法权益。另外，要科学适用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，

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，该“不罚轻罚”的依法不予处罚、从轻处

罚、减轻处罚，做到过罚相当、法理相融，不断提高企业和群众

满意度。

二是运用科技赋能，打通非现场执法难点堵点。随着互联网、

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，非现场执法实现

预警监测、分析筛查、核实反馈等功能的空间越来越大，各部门

要顺应大数据发展趋势，充分利用数字赋能，积极探索应用掌上

执法、远程执法、无感执法模式，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、证据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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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、文书送达等方面的科技应用，尽快建立标准、规范、高效的

非现场执法体系，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效能。

三是完善制度规定，助力非现场执法流程再造。尽管非现场

执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其毕竟与传统现场执法办案不同，

如何确保非现场执法合法合规，经得起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检

验，就需要执法部门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，不断

完善行政处罚相关制度规定，在科学、完备的制度支撑框架下，

构建从立案、取证、告知、审核、决定、送达到执行全流程“非

现场”办案闭环，不断提高行政执法质量。

四是高效统筹非现场执法与现场执法。持续推进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、跨部门联合检查、“综合查一次”等做法，深化拓展非

现场执法、掌上执法，压减重复或不必要的检查事项，建立涉企

行政执法检查“白名单”，着力解决涉企现场检查事项多、频次高、

随意检查等问题，切实减轻企业迎检负担。要落实好优化营商环

境“不罚轻罚”“不予行政强制”“告知承诺”“行政合规”等“四张清

单”，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。

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和关注，敬请多提宝贵意见和建

议。

济宁市司法局

2024年 5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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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程度：( A ) A.已经解决、B.列入计划解决、C.无法解决

可否公开: ( A )A.可公开、B.不可公开

签发人：宋忠逵

联系人：李颖

联系电话：0537-7710058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


